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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三人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1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30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6 年 5 月 11 日，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案号为（2025）苏 0191 民初 10493 号的传票、追加第三人通知书，该案件

定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在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。此前公司于 2026

年 4 月 7 日收到了该案拟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开庭的传票和民事起诉状，本次为

收到延期开庭的传票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建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客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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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空港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克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3、 第三人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卜天津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本身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长虹公

司）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空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京禄口空港科技）签订

了采购合同，南京禄口空港科技拟向长虹公司购买软件系统及电子产品应用于机

场航班信息保障平台，金额合计 31,644,900.00 元。合同签订后，长虹公司依约

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，但南京禄口空港科技仅支付货款 9,493,470.00 元，

尚欠货款 22,151,430.00 元货款未支付。据此，长虹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要

求南京禄口空港科技向其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等费用。 

由于最终用户南京禄口空港科技提出退货的业务原因（尚未实际退货），2026

年 2 月，公司向长虹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《承诺函》，承诺若在 2026 年 2 月 28

日（含当日）前，长虹公司未能通过法院执行、双方和解、南京禄口空港科技主

动清偿等任何方式足额收回，即触发《承诺函》约定的代偿义务，自代偿条件触

发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公司将无条件、无抗辩地代替南京禄口空港科技向长虹

公司支付全部欠款 22,151,430.00 元。 

经长虹公司多次催款，南京禄口空港科技未支付任何款项，公司也未承担担

保责任。长虹公司遂向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2,151,430.00 元及违约金 1,582,245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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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237,337 元、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23,971 元； 

以上两项诉请暂合计 23,994,983.00 元。 

3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和解情况 

该案件定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在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事项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，暂未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但

公司作为承诺方，存在代偿风险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涉诉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.70%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

理本次诉讼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保留相关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益，并根据相

关事项进展情况，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本次诉讼涉及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，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《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追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40）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2025）苏 0191 民初 10493 号《传票》、追加第三人通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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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5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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